深圳市2009年市外招调员工业务办理信息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职务    内容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劳动人事
负责人
	经办人
	经办人

	粘贴相片栏
	贴
相
片

（需加盖

  公章）
	贴
相
片

（需加盖

  公章）
	贴
相
片

（需加盖

  公章）
	贴
相
片

（需加盖

  公章）
	贴
相
片

（需加盖

  公章）

	姓    名
	
	
	
	
	

	本人签名
	
	
	
	
	

	国籍/地区
	
	
	
	
	

	联系电话
	
	
	办公：
	办公：
	办公：

	
	
	
	手机：
	手机：
	手机：

	劳动保障卡电脑号
	
	
	
	
	

	短信息
手机号
	

	备  注
	


备注：1、法人或受法人委托的表中人员需持本人的深圳市劳动保障卡到窗口办理本单位招调工业务。

2、此表从深圳劳动保障网下载，一式二份，按要求填写并粘贴规格为1寸免冠彩色近期相片，相片上需加盖单位公章。

3、市劳动保障（区劳动）部门审核盖章后，一份张贴在办事手册首页上，另一份由市劳动保障（区劳动）部门留存。

深圳市劳动保障（区劳动）部门盖章
立户审核人签章：
2009年    月    日







机 构 代 码 证 书 条 码 复 印 件 剪 贴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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